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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7            证券简称：智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5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 年 01 月 0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26,000 万元—33,700 万元 亏损：65,427.40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亏损：16,000 万元—23,700 万元 亏损：76,389.63 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重大事项

与负责公司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21年度，公司根据收购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

天中创”）部分股权时与安吉凯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安吉凯盛”）、安吉美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吉美谦”）、

安吉中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吉中谦”）、周非、

周凯签订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经审计

的九天中创2020年度及2021年度净利润，计算并确认2021年业绩补偿收益11,801.06

万元； 

2022年度，公司就公司与安吉凯盛、安吉美谦、安吉中谦、周非、周凯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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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中创业绩补偿和股权回购争议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并获受理。深圳

国际仲裁院对本案作出终局裁决，裁定安吉凯盛、安吉美谦、安吉中谦、周非、周

凯应当履行回购义务和支付股权回购款的义务，无需承担支付业绩补偿款的责任。

仲裁结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仲裁事项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本报告期，公司根据《裁决书》，冲回2021

年已确认业绩补偿收益11,801.06万元。 

后续公司将根据九天中创回购事项的执行情况进行会计处理，确认股权转让投

资收益。 

2、本报告期，公司3C平板显示模组设备业务因受整体经济环境低迷、新冠疫

情、下游需求疲软、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导致营业收入减少，净利润降低。 

3、因下游汽车生产制造企业对传统汽车装备生产线的需求减缓及受市场竞争

加剧的影响，且公司已决定有序缩减汽车动力总成自动化装备的生产销售，逐步退

出该业务领域，本报告期公司汽车动力总成自动化装备业务订单减少，业务毛利率

持续下降。 

4、预计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

9,986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2 年 年度 报 告中详 细 披露 。 公司 指定 信 息披 露 媒体 为巨 潮 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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